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55號

原      告  周克昭  

訴訟代理人  吳春生律師

被      告  蕭光宏  

訴訟代理人  許清連律師

            許祖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先位之訴、備位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

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3、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㈠被告應將系爭

房地於民國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

記塗銷；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嗣於起訴狀繕本送達後，原告於113年6月26日當庭表示

追加訴之聲明，並以113年7月12日民事陳報狀變更聲明第一

項為先備位之訴如後述原告主張聲明欄所示，並減縮訴之聲

明第二項之請求金額為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及遲延利息

（見本院卷第145-146頁、163至165頁）。被告雖不同意原

告所為先備位訴之追加（見本院卷第146頁），然因原告先

備位聲明所據之攻擊防禦方法得相互為用，核與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第7款規定並無不合，且與紛爭解決一次性之

目的無違，故應認與前揭規定相符，自應准許；另原告減縮

訴之聲明第二項部分，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

規定相符，亦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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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

645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林園區開南街17號，下稱系爭房

屋，與上述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原為原告所有。原告於89年

間認識被告之母親即證人盧桂英，並共同生活作伴，除由原

告負責食宿費用外，原告每月亦給付盧桂英2萬元作為生活

費。嗣原告女兒即證人周聖華於104年間欲向原告借款，盧

桂英遂提議原告將系爭房地過戶至被告名下，由被告向銀行

辦理貸款，再將貸得款項交予原告，原告則須負擔銀行貸款

利息，原告同意後，將印鑑證明交予盧桂英，由盧桂英找尋

代書將系爭房地過戶予被告，被告於104年7月23日登記為系

爭房地所有權人後，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庫商銀）

辦理貸款300萬元，並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387萬元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故兩造通謀虛偽買賣系爭房地與移轉所有權，依

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應屬無效，並依民法第113條規定被告

應負回復原狀之義務，將系爭房地於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為

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等語。系爭房地實係因原告

為了借款而借用被告名義，以便向銀行貸得高額之貸款，則

原告委由被告辦理貸款交付原告，並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

在被告名下，係屬借用被告名義登記，具有借名登記之性

質，今貸款已完成，原告於本件審理時以113年6月26日民事

陳述意見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

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終止兩造間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

約而先位依民法第87條第1項、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

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與原告；備位依民法第263條準

用第258、259條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又被告以原告系爭房地向合庫商銀取得貸款300萬元，經扣

除土地增值稅及其他稅款計50萬元後，原告卻僅實際取得貸

款數額150萬元，則被告尚有餘額100萬元未給付原告，此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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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侵害原告所有系爭房地財產而減損價值，且係無法律上之

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故原告依民法第179、1

8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等語，爰聲明如

先位及備位聲明第二項所示。

(三)並聲明：⒈先位之訴：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4年7月23日

以買賣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⑵被告應給付原告

100萬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⒉備位之訴：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⑵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本件追加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原

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系爭房地原為原告所有，後因周聖華在外積欠鉅額款項，向

原告借款，原告遂向盧桂英詢問可否由被告買下系爭房地，

後兩造合意由被告買下系爭房地。又被告取得系爭房地所有

權後，以系爭房地向合庫商銀貸得款項300萬元，而被告為

原告支付土地增值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後，已將餘款25

0萬元以現金交付予原告，並非原告所述僅交付150萬元。其

次，被告購得系爭房地後，原告每月交付1萬5000元予伊，

作為租用系爭房屋經營五金行之租金，即兩造間買賣系爭房

地及移轉所有權，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屬有效。另原

告並未提出證據來證明其所述兩造間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

因本件依照原告所述，其當初因其女兒周聖華在外借款有需

要還款壓力，才會造成系爭房地移轉過戶的結果，原告只是

提出其中一種移轉過戶的可能性，但並非本件系爭房地移轉

過戶的唯一理由，所以被告認為不可以只因原告提出的一種

可能性，就認為本件有存在借名登記，倘本件依原告所述為

借名登記契約，則被告首先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刑事罪

名，另就算系爭房地過戶回去給原告，因有設定最高限額抵

押權，可拍賣系爭房地取償，但是若有一天系爭房地燒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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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銀行仍然會對被告請求返還借款，被告並沒有因此而

不會受到連累，更何況，本件被告確實沒有跟原告間成立所

謂的借名登記契約，就兩造間關係也沒有必要為原告甘冒風

險去觸犯刑事罪名，而且依照原告所述，被告如果有與原告

成立所謂的借名登記契約，根本沒有獲得任何利益，反而有

一堆的義務要幫原告借款，最後還要把房地還給原告，這個

根本不符合常理。再者，原告一方面主張兩造是通謀虛偽意

思表示，另又主張是借名登記，但就借名登記與通謀虛偽意

思表示本質上是無法共存的，這就表示原告所述自相矛盾，

且有說謊的情況。綜上，原告主張為無理由。並聲明：(一)

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查系爭房地原為原告所有，後於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為登記

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至被告名下。又系爭房地於104年7月

24日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387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合庫

商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頁），並有大寮地政

事務所檢送系爭房地之公務用謄本、異動索引、兩造間辦理

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文件影本（見審訴卷第85至118頁）

等件附卷可證，首堪認定。

(二)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部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

按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

非真意之表示，即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

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又通謀

虛偽意思表示之行為係積極行為，非消極行為，故主張表意

人與相對人間之法律行為係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者，依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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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者就該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而

非由他方就其法律行為非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乙事負舉證

之責。再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

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

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契約，

是出名者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

立借名登記契約。

　2.本件原告主張其於104年間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被

告，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其實係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

於被告名下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故應由原告就其主張兩造

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以及兩

造實係就系爭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

被告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經查，兩造

均主張被告於104年7月13日以系爭房地為抵押擔保物向合庫

商銀辦理貸款之事實，亦有本院向合庫商銀調取蕭光宏相關

辦理貸款文件及辦理鑑價之相關資料（見審訴卷第79-84

頁）附卷可證，堪可採信，則被告與合庫商銀間成立借款契

約，並負擔對合庫商銀之借款債務乙節，甚為明確；又觀之

被告按期每月繳納系爭房地房貸本息之金額初期為1萬5010

元、近期則為1萬5440元（隨利率調整），此有被告合作金

庫房貸帳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53-58頁）

在卷可稽，則原告所稱其每月給付被告之1萬5000元，顯不

足以繳納系爭房地之房貸本息，亦堪認定，參以原告已於11

2年5月4日提出本件訴訟，並主張其負擔系爭房地房貸本息

等語（見審訴卷第9頁本院收狀戳章、審訴卷第13頁），但

考之上開系爭房地合作金庫房貸帳戶歷史交易明細已可知系

爭房地房貸本息之金額，顯然高於原告每月給付之1萬5000

元，而原告迄至113年9月16日亦仍僅每月匯款1萬5000元予

被告，此由原告提出之郵局帳戶存款人收執聯（見本院卷第

207-221頁、第229頁）在卷可證，反觀被告提出之房屋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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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所記載之系爭房地租金之金額確為每月1萬5000元

（見審訴卷第127至128頁），核與原告每月給付予被告之金

額相符，是被告抗辯原告每月給付之1萬5000元為系爭房地

之租金等語，非不可採，從而，原告主張其每月給付之1萬5

000元係繳納系爭房地房貸本息云云，難信屬實。另原告雖

主張被告並未支付任何對價，被告交付予原告之款項，不過

係系爭房地貸款300萬元之一部分云云，但查，被告向合庫

商銀貸款而需負擔對合庫商銀之借款債務，並依房貸借款契

約按月清償房貸本息，已如前述，則被告負擔銀行借款之債

務而籌得資金向原告購買系爭房地，自難謂被告未支付任何

對價。至原告以另棟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房屋

及坐落基地之買賣價款為500萬元左右，並提出土地建物第

二類謄本、房屋照片、坐落位置地圖等件為憑（見審訴卷第

145、159-171頁），據此推論系爭房地坐落地點優於上開29

號房地，買賣價金自無可能如被告所述之低價等語，然考之

系爭房地係於104年間交易，上開29號房地則於109年間交

易，已相距五年之久，復衡諸常情，原告仍居住在系爭房地

並經營五金行，此必然降低買方之購買意願及出價金額，則

原告前述推論，難以採認。再原告質疑被告於105年9月26日

購買自住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屋

及坐落基地之資金來源與系爭房屋之貸款有關云云，雖提出

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外觀照片（見審訴卷第149至157

頁）為佐，但考之本院勘驗原告與盧桂英對話錄音光碟可知

原告於其與盧桂英對話中表示：「…是說你們比較有，我比

較沒有，這個250萬把他扣掉，看剩下還有多少…」（見本

院卷第76、84-86頁）等語，則原告應知悉被告、盧桂英之

經濟狀況較佳，則其上開質疑益徵無據，尚無足採。末查，

原告所提112年1月18日瑞豐郵局000016號存證信函（見審訴

卷第45-47頁）僅能證明原告有向被告表示其已聲請林園區

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並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

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或借名登記。況原告既與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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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即證人盧桂英同居生活長達20年，衡之社會一般常情，

於系爭房地之買賣條件口頭議定後，逕以議定之買賣條件辦

理過戶登記並交付價金，而未委託仲介簽立買賣契約之交易

型態，尚非與常情不符，是原告泛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

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云云，無可採認；更自無從以原告仍

占有使用系爭房地，而得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

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及兩造實係就系爭房地成立借名登

記契約。此外，原告未提出其他相當之證據足以證明原告與

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及兩

造間就系爭房地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合意，則原告以其與

被告間系爭房地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其

得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終止兩造間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

契約而先位依民法第87條第1項、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

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備位依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

58、259條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

轉登記予原告，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系爭房地貸款金額為300萬元，扣除土地增值稅

及其他規費計50萬元，尚有250萬元，但原告僅實際取得系

爭房地貸款數額150萬元，故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第184

條第1項規定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等語，經被告否認，並以

前詞為辯。經查，證人盧桂英於本院審理時具結後證稱：

「（問：你是否曾經與原告周克昭共同居住於林園區？起訖

時間為何？）答：是。共同居住差不多二十年，我住到110

年12月左右，我才搬走。」、…「（問：原告周克昭是否曾

經因為周聖華要借錢，所以要將系爭房地過戶來籌錢的舉

動？）答：我曾經聽原告周克昭說周聖華欠地下錢莊很多

錢，所以周克昭要用賣房子來償還。」、「（問：現在系爭

房地是登記在你兒子被告蕭光宏名下，為何如此？）答：因

為當初原告周克昭要賣房子的時候我們有爭執，我不讓周克

昭賣房子，我說原告周克昭年紀大了不要賣房子，那周克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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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沒有地方可以住，周克昭去找親戚朋友賣房子，親戚朋友

也沒有人要買他的房子，在不得已之下我有跟被告蕭光宏提

起過，被告蕭光宏擔心我，因為我住在那裡，擔心房子沒有

了我無法做生意，生活上、經濟上有困難，最後被告蕭光宏

才跟原告周克昭買下來。」、「（問：實際上被告蕭光宏有

出錢向原告周克昭買嗎，或者只是名義上過戶而已？）答：

被告蕭光宏有貸款300萬元下來。」、「（問：所以實際上

真的有付買賣價金給原告周克昭？）答：有。」、…

「（問：貸款這300萬元是如何處理？300萬元是匯到被告蕭

光宏銀行帳戶，還是現金給的？）答：是銀行匯到被告蕭光

宏銀行帳戶。」、…「（問：你這個300萬元如何處理？）

答：其中50萬元是繳交增值稅，其餘250萬元直接交給原告

周克昭。」等語（見本院卷第88-89、92-94頁）綦詳，且本

院勘驗原告與盧桂英對話錄音光碟可知原告於其與盧桂英對

話中表示：「…是說你們比較有，我比較沒有，這個250萬

把他扣掉，看剩下還有多少…」（見本院卷第76、84-86

頁），則原告已於其與盧桂英對話中自承其所取得款項為25

0萬元（見本院卷第76、84-86頁）。至原告女兒即證人周聖

華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其當時在外面有欠錢250萬元，我

父親周克昭說他身上沒有那麼多現金，他說要用自己的房子

去貸款。…其向父親周克昭僅拿到15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

第100、102頁），惟證人周聖華向原告取得多少款項，此乃

原告與周聖華間之借款或贈與關係，無從逕自推論被告僅給

付原告150萬元。綜上，堪認被告已交付系爭房地買賣價金2

50萬元予原告，並非僅交付原告150萬元，應可認定，從

而，原告依民法第179、18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

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之聲明第一項依民法第87條第1

項、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塗

銷；備位之訴之聲明第一項依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259

條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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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均屬無據，不應准許；暨原告先位、備位聲明第二項

均依民法第179、184條規定求為判令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

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駁，至原告聲請調查原

告之女兒即周秀娟為證人，欲待證周秀娟向盧桂英質問系爭

房地抵押借款與原告預先約定貸款金額250萬元不合，盧桂

英約同周秀娟前往銀行詢問貸款情形，經銀行人員解說表示

係最高限額抵押權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33頁），然此待證

事項與兩造間有無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買賣情事，並無關

聯，故無調查必要性，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黃顗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翊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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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55號
原      告  周克昭  
訴訟代理人  吳春生律師
被      告  蕭光宏  
訴訟代理人  許清連律師
            許祖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先位之訴、備位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民國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起訴狀繕本送達後，原告於113年6月26日當庭表示追加訴之聲明，並以113年7月12日民事陳報狀變更聲明第一項為先備位之訴如後述原告主張聲明欄所示，並減縮訴之聲明第二項之請求金額為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及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145-146頁、163至165頁）。被告雖不同意原告所為先備位訴之追加（見本院卷第146頁），然因原告先備位聲明所據之攻擊防禦方法得相互為用，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7款規定並無不合，且與紛爭解決一次性之目的無違，故應認與前揭規定相符，自應准許；另原告減縮訴之聲明第二項部分，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亦應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645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林園區開南街17號，下稱系爭房屋，與上述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原為原告所有。原告於89年間認識被告之母親即證人盧桂英，並共同生活作伴，除由原告負責食宿費用外，原告每月亦給付盧桂英2萬元作為生活費。嗣原告女兒即證人周聖華於104年間欲向原告借款，盧桂英遂提議原告將系爭房地過戶至被告名下，由被告向銀行辦理貸款，再將貸得款項交予原告，原告則須負擔銀行貸款利息，原告同意後，將印鑑證明交予盧桂英，由盧桂英找尋代書將系爭房地過戶予被告，被告於104年7月23日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後，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庫商銀）辦理貸款300萬元，並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387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故兩造通謀虛偽買賣系爭房地與移轉所有權，依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應屬無效，並依民法第113條規定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義務，將系爭房地於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等語。系爭房地實係因原告為了借款而借用被告名義，以便向銀行貸得高額之貸款，則原告委由被告辦理貸款交付原告，並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在被告名下，係屬借用被告名義登記，具有借名登記之性質，今貸款已完成，原告於本件審理時以113年6月26日民事陳述意見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終止兩造間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約而先位依民法第87條第1項、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與原告；備位依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259條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又被告以原告系爭房地向合庫商銀取得貸款300萬元，經扣除土地增值稅及其他稅款計50萬元後，原告卻僅實際取得貸款數額150萬元，則被告尚有餘額100萬元未給付原告，此顯係侵害原告所有系爭房地財產而減損價值，且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故原告依民法第179、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等語，爰聲明如先位及備位聲明第二項所示。
(三)並聲明：⒈先位之訴：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⑵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⒉備位之訴：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⑵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本件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系爭房地原為原告所有，後因周聖華在外積欠鉅額款項，向原告借款，原告遂向盧桂英詢問可否由被告買下系爭房地，後兩造合意由被告買下系爭房地。又被告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後，以系爭房地向合庫商銀貸得款項300萬元，而被告為原告支付土地增值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後，已將餘款250萬元以現金交付予原告，並非原告所述僅交付150萬元。其次，被告購得系爭房地後，原告每月交付1萬5000元予伊，作為租用系爭房屋經營五金行之租金，即兩造間買賣系爭房地及移轉所有權，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屬有效。另原告並未提出證據來證明其所述兩造間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因本件依照原告所述，其當初因其女兒周聖華在外借款有需要還款壓力，才會造成系爭房地移轉過戶的結果，原告只是提出其中一種移轉過戶的可能性，但並非本件系爭房地移轉過戶的唯一理由，所以被告認為不可以只因原告提出的一種可能性，就認為本件有存在借名登記，倘本件依原告所述為借名登記契約，則被告首先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刑事罪名，另就算系爭房地過戶回去給原告，因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可拍賣系爭房地取償，但是若有一天系爭房地燒掉或倒塌，銀行仍然會對被告請求返還借款，被告並沒有因此而不會受到連累，更何況，本件被告確實沒有跟原告間成立所謂的借名登記契約，就兩造間關係也沒有必要為原告甘冒風險去觸犯刑事罪名，而且依照原告所述，被告如果有與原告成立所謂的借名登記契約，根本沒有獲得任何利益，反而有一堆的義務要幫原告借款，最後還要把房地還給原告，這個根本不符合常理。再者，原告一方面主張兩造是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另又主張是借名登記，但就借名登記與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本質上是無法共存的，這就表示原告所述自相矛盾，且有說謊的情況。綜上，原告主張為無理由。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查系爭房地原為原告所有，後於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至被告名下。又系爭房地於104年7月24日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387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合庫商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頁），並有大寮地政事務所檢送系爭房地之公務用謄本、異動索引、兩造間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文件影本（見審訴卷第85至118頁）等件附卷可證，首堪認定。
(二)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部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即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又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行為係積極行為，非消極行為，故主張表意人與相對人間之法律行為係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者，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者就該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而非由他方就其法律行為非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乙事負舉證之責。再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契約，是出名者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2.本件原告主張其於104年間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被告，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其實係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故應由原告就其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以及兩造實係就系爭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被告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經查，兩造均主張被告於104年7月13日以系爭房地為抵押擔保物向合庫商銀辦理貸款之事實，亦有本院向合庫商銀調取蕭光宏相關辦理貸款文件及辦理鑑價之相關資料（見審訴卷第79-84頁）附卷可證，堪可採信，則被告與合庫商銀間成立借款契約，並負擔對合庫商銀之借款債務乙節，甚為明確；又觀之被告按期每月繳納系爭房地房貸本息之金額初期為1萬5010元、近期則為1萬5440元（隨利率調整），此有被告合作金庫房貸帳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53-58頁）在卷可稽，則原告所稱其每月給付被告之1萬5000元，顯不足以繳納系爭房地之房貸本息，亦堪認定，參以原告已於112年5月4日提出本件訴訟，並主張其負擔系爭房地房貸本息等語（見審訴卷第9頁本院收狀戳章、審訴卷第13頁），但考之上開系爭房地合作金庫房貸帳戶歷史交易明細已可知系爭房地房貸本息之金額，顯然高於原告每月給付之1萬5000元，而原告迄至113年9月16日亦仍僅每月匯款1萬5000元予被告，此由原告提出之郵局帳戶存款人收執聯（見本院卷第207-221頁、第229頁）在卷可證，反觀被告提出之房屋租賃契約書所記載之系爭房地租金之金額確為每月1萬5000元（見審訴卷第127至128頁），核與原告每月給付予被告之金額相符，是被告抗辯原告每月給付之1萬5000元為系爭房地之租金等語，非不可採，從而，原告主張其每月給付之1萬5000元係繳納系爭房地房貸本息云云，難信屬實。另原告雖主張被告並未支付任何對價，被告交付予原告之款項，不過係系爭房地貸款300萬元之一部分云云，但查，被告向合庫商銀貸款而需負擔對合庫商銀之借款債務，並依房貸借款契約按月清償房貸本息，已如前述，則被告負擔銀行借款之債務而籌得資金向原告購買系爭房地，自難謂被告未支付任何對價。至原告以另棟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房屋及坐落基地之買賣價款為500萬元左右，並提出土地建物第二類謄本、房屋照片、坐落位置地圖等件為憑（見審訴卷第145、159-171頁），據此推論系爭房地坐落地點優於上開29號房地，買賣價金自無可能如被告所述之低價等語，然考之系爭房地係於104年間交易，上開29號房地則於109年間交易，已相距五年之久，復衡諸常情，原告仍居住在系爭房地並經營五金行，此必然降低買方之購買意願及出價金額，則原告前述推論，難以採認。再原告質疑被告於105年9月26日購買自住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屋及坐落基地之資金來源與系爭房屋之貸款有關云云，雖提出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外觀照片（見審訴卷第149至157頁）為佐，但考之本院勘驗原告與盧桂英對話錄音光碟可知原告於其與盧桂英對話中表示：「…是說你們比較有，我比較沒有，這個250萬把他扣掉，看剩下還有多少…」（見本院卷第76、84-86頁）等語，則原告應知悉被告、盧桂英之經濟狀況較佳，則其上開質疑益徵無據，尚無足採。末查，原告所提112年1月18日瑞豐郵局000016號存證信函（見審訴卷第45-47頁）僅能證明原告有向被告表示其已聲請林園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並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或借名登記。況原告既與被告母親即證人盧桂英同居生活長達20年，衡之社會一般常情，於系爭房地之買賣條件口頭議定後，逕以議定之買賣條件辦理過戶登記並交付價金，而未委託仲介簽立買賣契約之交易型態，尚非與常情不符，是原告泛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云云，無可採認；更自無從以原告仍占有使用系爭房地，而得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及兩造實係就系爭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此外，原告未提出其他相當之證據足以證明原告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及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合意，則原告以其與被告間系爭房地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其得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終止兩造間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約而先位依民法第87條第1項、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備位依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259條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系爭房地貸款金額為300萬元，扣除土地增值稅及其他規費計50萬元，尚有250萬元，但原告僅實際取得系爭房地貸款數額150萬元，故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規定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等語，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為辯。經查，證人盧桂英於本院審理時具結後證稱：「（問：你是否曾經與原告周克昭共同居住於林園區？起訖時間為何？）答：是。共同居住差不多二十年，我住到110年12月左右，我才搬走。」、…「（問：原告周克昭是否曾經因為周聖華要借錢，所以要將系爭房地過戶來籌錢的舉動？）答：我曾經聽原告周克昭說周聖華欠地下錢莊很多錢，所以周克昭要用賣房子來償還。」、「（問：現在系爭房地是登記在你兒子被告蕭光宏名下，為何如此？）答：因為當初原告周克昭要賣房子的時候我們有爭執，我不讓周克昭賣房子，我說原告周克昭年紀大了不要賣房子，那周克昭會沒有地方可以住，周克昭去找親戚朋友賣房子，親戚朋友也沒有人要買他的房子，在不得已之下我有跟被告蕭光宏提起過，被告蕭光宏擔心我，因為我住在那裡，擔心房子沒有了我無法做生意，生活上、經濟上有困難，最後被告蕭光宏才跟原告周克昭買下來。」、「（問：實際上被告蕭光宏有出錢向原告周克昭買嗎，或者只是名義上過戶而已？）答：被告蕭光宏有貸款300萬元下來。」、「（問：所以實際上真的有付買賣價金給原告周克昭？）答：有。」、…「（問：貸款這300萬元是如何處理？300萬元是匯到被告蕭光宏銀行帳戶，還是現金給的？）答：是銀行匯到被告蕭光宏銀行帳戶。」、…「（問：你這個300萬元如何處理？）答：其中50萬元是繳交增值稅，其餘250萬元直接交給原告周克昭。」等語（見本院卷第88-89、92-94頁）綦詳，且本院勘驗原告與盧桂英對話錄音光碟可知原告於其與盧桂英對話中表示：「…是說你們比較有，我比較沒有，這個250萬把他扣掉，看剩下還有多少…」（見本院卷第76、84-86頁），則原告已於其與盧桂英對話中自承其所取得款項為250萬元（見本院卷第76、84-86頁）。至原告女兒即證人周聖華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其當時在外面有欠錢250萬元，我父親周克昭說他身上沒有那麼多現金，他說要用自己的房子去貸款。…其向父親周克昭僅拿到15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0、102頁），惟證人周聖華向原告取得多少款項，此乃原告與周聖華間之借款或贈與關係，無從逕自推論被告僅給付原告150萬元。綜上，堪認被告已交付系爭房地買賣價金250萬元予原告，並非僅交付原告150萬元，應可認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18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之聲明第一項依民法第87條第1項、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備位之訴之聲明第一項依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259條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均屬無據，不應准許；暨原告先位、備位聲明第二項均依民法第179、184條規定求為判令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駁，至原告聲請調查原告之女兒即周秀娟為證人，欲待證周秀娟向盧桂英質問系爭房地抵押借款與原告預先約定貸款金額250萬元不合，盧桂英約同周秀娟前往銀行詢問貸款情形，經銀行人員解說表示係最高限額抵押權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33頁），然此待證事項與兩造間有無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買賣情事，並無關聯，故無調查必要性，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黃顗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翊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55號
原      告  周克昭  
訴訟代理人  吳春生律師
被      告  蕭光宏  
訴訟代理人  許清連律師
            許祖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先位之訴、備位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
    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
    、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㈠被告應將系爭房
    地於民國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塗銷；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
    於起訴狀繕本送達後，原告於113年6月26日當庭表示追加訴
    之聲明，並以113年7月12日民事陳報狀變更聲明第一項為先
    備位之訴如後述原告主張聲明欄所示，並減縮訴之聲明第二
    項之請求金額為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及遲延利息（見本院
    卷第145-146頁、163至165頁）。被告雖不同意原告所為先
    備位訴之追加（見本院卷第146頁），然因原告先備位聲明
    所據之攻擊防禦方法得相互為用，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7款規定並無不合，且與紛爭解決一次性之目的無違
    ，故應認與前揭規定相符，自應准許；另原告減縮訴之聲明
    第二項部分，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
    ，亦應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645建
    號建物（門牌號碼林園區開南街17號，下稱系爭房屋，與上
    述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原為原告所有。原告於89年間認識被
    告之母親即證人盧桂英，並共同生活作伴，除由原告負責食
    宿費用外，原告每月亦給付盧桂英2萬元作為生活費。嗣原
    告女兒即證人周聖華於104年間欲向原告借款，盧桂英遂提
    議原告將系爭房地過戶至被告名下，由被告向銀行辦理貸款
    ，再將貸得款項交予原告，原告則須負擔銀行貸款利息，原
    告同意後，將印鑑證明交予盧桂英，由盧桂英找尋代書將系
    爭房地過戶予被告，被告於104年7月23日登記為系爭房地所
    有權人後，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庫商銀）辦理貸款
    300萬元，並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387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
    ，故兩造通謀虛偽買賣系爭房地與移轉所有權，依民法第87
    條第1項規定應屬無效，並依民法第113條規定被告應負回復
    原狀之義務，將系爭房地於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等語。系爭房地實係因原告為了借款
    而借用被告名義，以便向銀行貸得高額之貸款，則原告委由
    被告辦理貸款交付原告，並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在被告名
    下，係屬借用被告名義登記，具有借名登記之性質，今貸款
    已完成，原告於本件審理時以113年6月26日民事陳述意見狀
    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54
    9條第1項規定終止兩造間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約而先位依
    民法第87條第1項、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塗銷與原告；備位依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25
    9條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原告。
(二)又被告以原告系爭房地向合庫商銀取得貸款300萬元，經扣
    除土地增值稅及其他稅款計50萬元後，原告卻僅實際取得貸
    款數額150萬元，則被告尚有餘額100萬元未給付原告，此顯
    係侵害原告所有系爭房地財產而減損價值，且係無法律上之
    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故原告依民法第179、1
    8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等語，爰聲明如
    先位及備位聲明第二項所示。
(三)並聲明：⒈先位之訴：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4年7月23日以
    買賣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⑵被告應給付原告100
    萬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⒉備
    位之訴：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⑵被告
    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本件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原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系爭房地原為原告所有，後因周聖華在外積欠鉅額款項，向
    原告借款，原告遂向盧桂英詢問可否由被告買下系爭房地，
    後兩造合意由被告買下系爭房地。又被告取得系爭房地所有
    權後，以系爭房地向合庫商銀貸得款項300萬元，而被告為
    原告支付土地增值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後，已將餘款25
    0萬元以現金交付予原告，並非原告所述僅交付150萬元。其
    次，被告購得系爭房地後，原告每月交付1萬5000元予伊，
    作為租用系爭房屋經營五金行之租金，即兩造間買賣系爭房
    地及移轉所有權，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屬有效。另原
    告並未提出證據來證明其所述兩造間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
    因本件依照原告所述，其當初因其女兒周聖華在外借款有需
    要還款壓力，才會造成系爭房地移轉過戶的結果，原告只是
    提出其中一種移轉過戶的可能性，但並非本件系爭房地移轉
    過戶的唯一理由，所以被告認為不可以只因原告提出的一種
    可能性，就認為本件有存在借名登記，倘本件依原告所述為
    借名登記契約，則被告首先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刑事罪
    名，另就算系爭房地過戶回去給原告，因有設定最高限額抵
    押權，可拍賣系爭房地取償，但是若有一天系爭房地燒掉或
    倒塌，銀行仍然會對被告請求返還借款，被告並沒有因此而
    不會受到連累，更何況，本件被告確實沒有跟原告間成立所
    謂的借名登記契約，就兩造間關係也沒有必要為原告甘冒風
    險去觸犯刑事罪名，而且依照原告所述，被告如果有與原告
    成立所謂的借名登記契約，根本沒有獲得任何利益，反而有
    一堆的義務要幫原告借款，最後還要把房地還給原告，這個
    根本不符合常理。再者，原告一方面主張兩造是通謀虛偽意
    思表示，另又主張是借名登記，但就借名登記與通謀虛偽意
    思表示本質上是無法共存的，這就表示原告所述自相矛盾，
    且有說謊的情況。綜上，原告主張為無理由。並聲明：(一)
    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查系爭房地原為原告所有，後於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為登記
    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至被告名下。又系爭房地於104年7月
    24日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387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合庫
    商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頁），並有大寮地政
    事務所檢送系爭房地之公務用謄本、異動索引、兩造間辦理
    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文件影本（見審訴卷第85至118頁）
    等件附卷可證，首堪認定。
(二)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部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
    按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
    非真意之表示，即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
    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又通謀
    虛偽意思表示之行為係積極行為，非消極行為，故主張表意
    人與相對人間之法律行為係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者，依舉
    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者就該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而
    非由他方就其法律行為非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乙事負舉證
    之責。再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
    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
    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契約，
    是出名者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
    立借名登記契約。
　2.本件原告主張其於104年間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被
    告，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其實係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
    於被告名下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故應由原告就其主張兩造
    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以及兩
    造實係就系爭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
    被告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經查，兩造
    均主張被告於104年7月13日以系爭房地為抵押擔保物向合庫
    商銀辦理貸款之事實，亦有本院向合庫商銀調取蕭光宏相關
    辦理貸款文件及辦理鑑價之相關資料（見審訴卷第79-84頁
    ）附卷可證，堪可採信，則被告與合庫商銀間成立借款契約
    ，並負擔對合庫商銀之借款債務乙節，甚為明確；又觀之被
    告按期每月繳納系爭房地房貸本息之金額初期為1萬5010元
    、近期則為1萬5440元（隨利率調整），此有被告合作金庫
    房貸帳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53-58頁）在
    卷可稽，則原告所稱其每月給付被告之1萬5000元，顯不足
    以繳納系爭房地之房貸本息，亦堪認定，參以原告已於112
    年5月4日提出本件訴訟，並主張其負擔系爭房地房貸本息等
    語（見審訴卷第9頁本院收狀戳章、審訴卷第13頁），但考
    之上開系爭房地合作金庫房貸帳戶歷史交易明細已可知系爭
    房地房貸本息之金額，顯然高於原告每月給付之1萬5000元
    ，而原告迄至113年9月16日亦仍僅每月匯款1萬5000元予被
    告，此由原告提出之郵局帳戶存款人收執聯（見本院卷第20
    7-221頁、第229頁）在卷可證，反觀被告提出之房屋租賃契
    約書所記載之系爭房地租金之金額確為每月1萬5000元（見
    審訴卷第127至128頁），核與原告每月給付予被告之金額相
    符，是被告抗辯原告每月給付之1萬5000元為系爭房地之租
    金等語，非不可採，從而，原告主張其每月給付之1萬5000
    元係繳納系爭房地房貸本息云云，難信屬實。另原告雖主張
    被告並未支付任何對價，被告交付予原告之款項，不過係系
    爭房地貸款300萬元之一部分云云，但查，被告向合庫商銀
    貸款而需負擔對合庫商銀之借款債務，並依房貸借款契約按
    月清償房貸本息，已如前述，則被告負擔銀行借款之債務而
    籌得資金向原告購買系爭房地，自難謂被告未支付任何對價
    。至原告以另棟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房屋及坐落基
    地之買賣價款為500萬元左右，並提出土地建物第二類謄本
    、房屋照片、坐落位置地圖等件為憑（見審訴卷第145、159
    -171頁），據此推論系爭房地坐落地點優於上開29號房地，
    買賣價金自無可能如被告所述之低價等語，然考之系爭房地
    係於104年間交易，上開29號房地則於109年間交易，已相距
    五年之久，復衡諸常情，原告仍居住在系爭房地並經營五金
    行，此必然降低買方之購買意願及出價金額，則原告前述推
    論，難以採認。再原告質疑被告於105年9月26日購買自住之
    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屋及坐落基地之資
    金來源與系爭房屋之貸款有關云云，雖提出土地建物登記第
    二類謄本、外觀照片（見審訴卷第149至157頁）為佐，但考
    之本院勘驗原告與盧桂英對話錄音光碟可知原告於其與盧桂
    英對話中表示：「…是說你們比較有，我比較沒有，這個250
    萬把他扣掉，看剩下還有多少…」（見本院卷第76、84-86頁
    ）等語，則原告應知悉被告、盧桂英之經濟狀況較佳，則其
    上開質疑益徵無據，尚無足採。末查，原告所提112年1月18
    日瑞豐郵局000016號存證信函（見審訴卷第45-47頁）僅能
    證明原告有向被告表示其已聲請林園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
    ，並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
    意思表示或借名登記。況原告既與被告母親即證人盧桂英同
    居生活長達20年，衡之社會一般常情，於系爭房地之買賣條
    件口頭議定後，逕以議定之買賣條件辦理過戶登記並交付價
    金，而未委託仲介簽立買賣契約之交易型態，尚非與常情不
    符，是原告泛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
    示云云，無可採認；更自無從以原告仍占有使用系爭房地，
    而得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
    表示及兩造實係就系爭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此外，原告
    未提出其他相當之證據足以證明原告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所
    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及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有成
    立借名登記契約之合意，則原告以其與被告間系爭房地之買
    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其得依民法第549條第1
    項規定終止兩造間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約而先位依民法第
    87條第1項、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
    登記塗銷；備位依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259條回復原狀
    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均屬
    無據，不應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系爭房地貸款金額為300萬元，扣除土地增值稅
    及其他規費計50萬元，尚有250萬元，但原告僅實際取得系
    爭房地貸款數額150萬元，故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第184
    條第1項規定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等語，經被告否認，並以
    前詞為辯。經查，證人盧桂英於本院審理時具結後證稱：「
    （問：你是否曾經與原告周克昭共同居住於林園區？起訖時
    間為何？）答：是。共同居住差不多二十年，我住到110年1
    2月左右，我才搬走。」、…「（問：原告周克昭是否曾經因
    為周聖華要借錢，所以要將系爭房地過戶來籌錢的舉動？）
    答：我曾經聽原告周克昭說周聖華欠地下錢莊很多錢，所以
    周克昭要用賣房子來償還。」、「（問：現在系爭房地是登
    記在你兒子被告蕭光宏名下，為何如此？）答：因為當初原
    告周克昭要賣房子的時候我們有爭執，我不讓周克昭賣房子
    ，我說原告周克昭年紀大了不要賣房子，那周克昭會沒有地
    方可以住，周克昭去找親戚朋友賣房子，親戚朋友也沒有人
    要買他的房子，在不得已之下我有跟被告蕭光宏提起過，被
    告蕭光宏擔心我，因為我住在那裡，擔心房子沒有了我無法
    做生意，生活上、經濟上有困難，最後被告蕭光宏才跟原告
    周克昭買下來。」、「（問：實際上被告蕭光宏有出錢向原
    告周克昭買嗎，或者只是名義上過戶而已？）答：被告蕭光
    宏有貸款300萬元下來。」、「（問：所以實際上真的有付
    買賣價金給原告周克昭？）答：有。」、…「（問：貸款這3
    00萬元是如何處理？300萬元是匯到被告蕭光宏銀行帳戶，
    還是現金給的？）答：是銀行匯到被告蕭光宏銀行帳戶。」
    、…「（問：你這個300萬元如何處理？）答：其中50萬元是
    繳交增值稅，其餘250萬元直接交給原告周克昭。」等語（
    見本院卷第88-89、92-94頁）綦詳，且本院勘驗原告與盧桂
    英對話錄音光碟可知原告於其與盧桂英對話中表示：「…是
    說你們比較有，我比較沒有，這個250萬把他扣掉，看剩下
    還有多少…」（見本院卷第76、84-86頁），則原告已於其與
    盧桂英對話中自承其所取得款項為250萬元（見本院卷第76
    、84-86頁）。至原告女兒即證人周聖華於本院審理時雖證
    稱：其當時在外面有欠錢250萬元，我父親周克昭說他身上
    沒有那麼多現金，他說要用自己的房子去貸款。…其向父親
    周克昭僅拿到15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0、102頁），惟
    證人周聖華向原告取得多少款項，此乃原告與周聖華間之借
    款或贈與關係，無從逕自推論被告僅給付原告150萬元。綜
    上，堪認被告已交付系爭房地買賣價金250萬元予原告，並
    非僅交付原告150萬元，應可認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
    、18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之聲明第一項依民法第87條第1項
    、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
    ；備位之訴之聲明第一項依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259條
    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
    告，均屬無據，不應准許；暨原告先位、備位聲明第二項均
    依民法第179、184條規定求為判令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
    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駁，至原告聲請調查原
    告之女兒即周秀娟為證人，欲待證周秀娟向盧桂英質問系爭
    房地抵押借款與原告預先約定貸款金額250萬元不合，盧桂
    英約同周秀娟前往銀行詢問貸款情形，經銀行人員解說表示
    係最高限額抵押權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33頁），然此待證
    事項與兩造間有無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買賣情事，並無關聯
    ，故無調查必要性，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黃顗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翊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55號
原      告  周克昭  
訴訟代理人  吳春生律師
被      告  蕭光宏  
訴訟代理人  許清連律師
            許祖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先位之訴、備位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民國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起訴狀繕本送達後，原告於113年6月26日當庭表示追加訴之聲明，並以113年7月12日民事陳報狀變更聲明第一項為先備位之訴如後述原告主張聲明欄所示，並減縮訴之聲明第二項之請求金額為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及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145-146頁、163至165頁）。被告雖不同意原告所為先備位訴之追加（見本院卷第146頁），然因原告先備位聲明所據之攻擊防禦方法得相互為用，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7款規定並無不合，且與紛爭解決一次性之目的無違，故應認與前揭規定相符，自應准許；另原告減縮訴之聲明第二項部分，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亦應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645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林園區開南街17號，下稱系爭房屋，與上述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原為原告所有。原告於89年間認識被告之母親即證人盧桂英，並共同生活作伴，除由原告負責食宿費用外，原告每月亦給付盧桂英2萬元作為生活費。嗣原告女兒即證人周聖華於104年間欲向原告借款，盧桂英遂提議原告將系爭房地過戶至被告名下，由被告向銀行辦理貸款，再將貸得款項交予原告，原告則須負擔銀行貸款利息，原告同意後，將印鑑證明交予盧桂英，由盧桂英找尋代書將系爭房地過戶予被告，被告於104年7月23日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後，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庫商銀）辦理貸款300萬元，並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387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故兩造通謀虛偽買賣系爭房地與移轉所有權，依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應屬無效，並依民法第113條規定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義務，將系爭房地於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等語。系爭房地實係因原告為了借款而借用被告名義，以便向銀行貸得高額之貸款，則原告委由被告辦理貸款交付原告，並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在被告名下，係屬借用被告名義登記，具有借名登記之性質，今貸款已完成，原告於本件審理時以113年6月26日民事陳述意見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終止兩造間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約而先位依民法第87條第1項、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與原告；備位依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259條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又被告以原告系爭房地向合庫商銀取得貸款300萬元，經扣除土地增值稅及其他稅款計50萬元後，原告卻僅實際取得貸款數額150萬元，則被告尚有餘額100萬元未給付原告，此顯係侵害原告所有系爭房地財產而減損價值，且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故原告依民法第179、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等語，爰聲明如先位及備位聲明第二項所示。
(三)並聲明：⒈先位之訴：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⑵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⒉備位之訴：⑴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⑵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本件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系爭房地原為原告所有，後因周聖華在外積欠鉅額款項，向原告借款，原告遂向盧桂英詢問可否由被告買下系爭房地，後兩造合意由被告買下系爭房地。又被告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後，以系爭房地向合庫商銀貸得款項300萬元，而被告為原告支付土地增值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後，已將餘款250萬元以現金交付予原告，並非原告所述僅交付150萬元。其次，被告購得系爭房地後，原告每月交付1萬5000元予伊，作為租用系爭房屋經營五金行之租金，即兩造間買賣系爭房地及移轉所有權，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屬有效。另原告並未提出證據來證明其所述兩造間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因本件依照原告所述，其當初因其女兒周聖華在外借款有需要還款壓力，才會造成系爭房地移轉過戶的結果，原告只是提出其中一種移轉過戶的可能性，但並非本件系爭房地移轉過戶的唯一理由，所以被告認為不可以只因原告提出的一種可能性，就認為本件有存在借名登記，倘本件依原告所述為借名登記契約，則被告首先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刑事罪名，另就算系爭房地過戶回去給原告，因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可拍賣系爭房地取償，但是若有一天系爭房地燒掉或倒塌，銀行仍然會對被告請求返還借款，被告並沒有因此而不會受到連累，更何況，本件被告確實沒有跟原告間成立所謂的借名登記契約，就兩造間關係也沒有必要為原告甘冒風險去觸犯刑事罪名，而且依照原告所述，被告如果有與原告成立所謂的借名登記契約，根本沒有獲得任何利益，反而有一堆的義務要幫原告借款，最後還要把房地還給原告，這個根本不符合常理。再者，原告一方面主張兩造是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另又主張是借名登記，但就借名登記與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本質上是無法共存的，這就表示原告所述自相矛盾，且有說謊的情況。綜上，原告主張為無理由。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查系爭房地原為原告所有，後於104年7月23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至被告名下。又系爭房地於104年7月24日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387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合庫商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頁），並有大寮地政事務所檢送系爭房地之公務用謄本、異動索引、兩造間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文件影本（見審訴卷第85至118頁）等件附卷可證，首堪認定。
(二)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部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故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即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又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行為係積極行為，非消極行為，故主張表意人與相對人間之法律行為係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者，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者就該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而非由他方就其法律行為非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乙事負舉證之責。再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契約，是出名者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2.本件原告主張其於104年間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被告，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其實係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故應由原告就其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以及兩造實係就系爭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被告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經查，兩造均主張被告於104年7月13日以系爭房地為抵押擔保物向合庫商銀辦理貸款之事實，亦有本院向合庫商銀調取蕭光宏相關辦理貸款文件及辦理鑑價之相關資料（見審訴卷第79-84頁）附卷可證，堪可採信，則被告與合庫商銀間成立借款契約，並負擔對合庫商銀之借款債務乙節，甚為明確；又觀之被告按期每月繳納系爭房地房貸本息之金額初期為1萬5010元、近期則為1萬5440元（隨利率調整），此有被告合作金庫房貸帳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53-58頁）在卷可稽，則原告所稱其每月給付被告之1萬5000元，顯不足以繳納系爭房地之房貸本息，亦堪認定，參以原告已於112年5月4日提出本件訴訟，並主張其負擔系爭房地房貸本息等語（見審訴卷第9頁本院收狀戳章、審訴卷第13頁），但考之上開系爭房地合作金庫房貸帳戶歷史交易明細已可知系爭房地房貸本息之金額，顯然高於原告每月給付之1萬5000元，而原告迄至113年9月16日亦仍僅每月匯款1萬5000元予被告，此由原告提出之郵局帳戶存款人收執聯（見本院卷第207-221頁、第229頁）在卷可證，反觀被告提出之房屋租賃契約書所記載之系爭房地租金之金額確為每月1萬5000元（見審訴卷第127至128頁），核與原告每月給付予被告之金額相符，是被告抗辯原告每月給付之1萬5000元為系爭房地之租金等語，非不可採，從而，原告主張其每月給付之1萬5000元係繳納系爭房地房貸本息云云，難信屬實。另原告雖主張被告並未支付任何對價，被告交付予原告之款項，不過係系爭房地貸款300萬元之一部分云云，但查，被告向合庫商銀貸款而需負擔對合庫商銀之借款債務，並依房貸借款契約按月清償房貸本息，已如前述，則被告負擔銀行借款之債務而籌得資金向原告購買系爭房地，自難謂被告未支付任何對價。至原告以另棟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房屋及坐落基地之買賣價款為500萬元左右，並提出土地建物第二類謄本、房屋照片、坐落位置地圖等件為憑（見審訴卷第145、159-171頁），據此推論系爭房地坐落地點優於上開29號房地，買賣價金自無可能如被告所述之低價等語，然考之系爭房地係於104年間交易，上開29號房地則於109年間交易，已相距五年之久，復衡諸常情，原告仍居住在系爭房地並經營五金行，此必然降低買方之購買意願及出價金額，則原告前述推論，難以採認。再原告質疑被告於105年9月26日購買自住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屋及坐落基地之資金來源與系爭房屋之貸款有關云云，雖提出土地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外觀照片（見審訴卷第149至157頁）為佐，但考之本院勘驗原告與盧桂英對話錄音光碟可知原告於其與盧桂英對話中表示：「…是說你們比較有，我比較沒有，這個250萬把他扣掉，看剩下還有多少…」（見本院卷第76、84-86頁）等語，則原告應知悉被告、盧桂英之經濟狀況較佳，則其上開質疑益徵無據，尚無足採。末查，原告所提112年1月18日瑞豐郵局000016號存證信函（見審訴卷第45-47頁）僅能證明原告有向被告表示其已聲請林園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並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或借名登記。況原告既與被告母親即證人盧桂英同居生活長達20年，衡之社會一般常情，於系爭房地之買賣條件口頭議定後，逕以議定之買賣條件辦理過戶登記並交付價金，而未委託仲介簽立買賣契約之交易型態，尚非與常情不符，是原告泛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云云，無可採認；更自無從以原告仍占有使用系爭房地，而得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及兩造實係就系爭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此外，原告未提出其他相當之證據足以證明原告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及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合意，則原告以其與被告間系爭房地之買賣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其得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終止兩造間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約而先位依民法第87條第1項、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備位依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259條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部分：
　　原告主張其系爭房地貸款金額為300萬元，扣除土地增值稅及其他規費計50萬元，尚有250萬元，但原告僅實際取得系爭房地貸款數額150萬元，故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規定被告給付原告100萬元等語，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為辯。經查，證人盧桂英於本院審理時具結後證稱：「（問：你是否曾經與原告周克昭共同居住於林園區？起訖時間為何？）答：是。共同居住差不多二十年，我住到110年12月左右，我才搬走。」、…「（問：原告周克昭是否曾經因為周聖華要借錢，所以要將系爭房地過戶來籌錢的舉動？）答：我曾經聽原告周克昭說周聖華欠地下錢莊很多錢，所以周克昭要用賣房子來償還。」、「（問：現在系爭房地是登記在你兒子被告蕭光宏名下，為何如此？）答：因為當初原告周克昭要賣房子的時候我們有爭執，我不讓周克昭賣房子，我說原告周克昭年紀大了不要賣房子，那周克昭會沒有地方可以住，周克昭去找親戚朋友賣房子，親戚朋友也沒有人要買他的房子，在不得已之下我有跟被告蕭光宏提起過，被告蕭光宏擔心我，因為我住在那裡，擔心房子沒有了我無法做生意，生活上、經濟上有困難，最後被告蕭光宏才跟原告周克昭買下來。」、「（問：實際上被告蕭光宏有出錢向原告周克昭買嗎，或者只是名義上過戶而已？）答：被告蕭光宏有貸款300萬元下來。」、「（問：所以實際上真的有付買賣價金給原告周克昭？）答：有。」、…「（問：貸款這300萬元是如何處理？300萬元是匯到被告蕭光宏銀行帳戶，還是現金給的？）答：是銀行匯到被告蕭光宏銀行帳戶。」、…「（問：你這個300萬元如何處理？）答：其中50萬元是繳交增值稅，其餘250萬元直接交給原告周克昭。」等語（見本院卷第88-89、92-94頁）綦詳，且本院勘驗原告與盧桂英對話錄音光碟可知原告於其與盧桂英對話中表示：「…是說你們比較有，我比較沒有，這個250萬把他扣掉，看剩下還有多少…」（見本院卷第76、84-86頁），則原告已於其與盧桂英對話中自承其所取得款項為250萬元（見本院卷第76、84-86頁）。至原告女兒即證人周聖華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其當時在外面有欠錢250萬元，我父親周克昭說他身上沒有那麼多現金，他說要用自己的房子去貸款。…其向父親周克昭僅拿到15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0、102頁），惟證人周聖華向原告取得多少款項，此乃原告與周聖華間之借款或贈與關係，無從逕自推論被告僅給付原告150萬元。綜上，堪認被告已交付系爭房地買賣價金250萬元予原告，並非僅交付原告150萬元，應可認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18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之聲明第一項依民法第87條第1項、第11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備位之訴之聲明第一項依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259條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均屬無據，不應准許；暨原告先位、備位聲明第二項均依民法第179、184條規定求為判令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駁，至原告聲請調查原告之女兒即周秀娟為證人，欲待證周秀娟向盧桂英質問系爭房地抵押借款與原告預先約定貸款金額250萬元不合，盧桂英約同周秀娟前往銀行詢問貸款情形，經銀行人員解說表示係最高限額抵押權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33頁），然此待證事項與兩造間有無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買賣情事，並無關聯，故無調查必要性，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黃顗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吳翊鈴 


